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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遊覽車 

租賃定型化契約 

注意事項： 

一、車輛駕駛員及隨車服務人員之服務費用由甲、乙雙方自行約定。 

二、行程路線安排應合理，並給予駕駛員充分之休息。 

三、乙方在餐廳用餐時不得向駕駛員勸酒，駕駛員對於承租人邀約勸

酒情事，應予拒絕。 

四、乘客非必要時勿任意取下或碰撞車內安全設備。 

契約審閱權： 

本契約於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經承租人攜回審閱

（審閱期間至少為 5 日）。 
承租人（以下簡稱甲方）簽章：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出租人（以下簡稱乙方）簽章：           

茲為遊覽車租賃事宜，雙方同意本契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本契約租賃車輛（以下簡稱本車輛含駕駛員、隨車服務人員）

租賃期間自中華民國    年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止；甲方所提供之車輛為自有車輛，而非靠（寄）

行車輛。 

第二條  租金計算（含營業稅）：  

一、詳如本契約附件之價格表 
二、車輛駕駛員及隨車服務人員之費用給付方式： 

差旅食宿費用由：乙方支付。 
第三條  租金給付時間：本項合約無訂金。 

第四條 租金付款方式：現金或月結電匯方式 。 

第五條  車輛基本資料(如承租車輛時，應填車輛基本資料表)： 

１、車號：        。(詳如第四頁記載相符) 
２．出廠年份：  年  月。 
３．廠牌：        。 
４．座位數：   位，並與行車執照記載相符。 
５．合格定期檢驗紀錄：   年   月  日。 
６．最近車輛維修保養紀錄： 

如無法提供原車，而須更換他車時，需經乙方同意，且他車

品質不得低於前項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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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停車費及過路通行費由乙方支付。 

第七條  車輛油費、車輛耗材費及車輛違反公路法、汽車運輸業管理

規則及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等法規之罰鍰費用由甲方負

擔。 

第八條  報到及出車之時間、地點應由甲方告知，乙方如未能準時報

到及出車，致損害甲方權益應由乙方依第十條所定方式負

賠償責任。有關行程、路線、休息地點應於簽約時一併註

明（如附行程表），未經雙方同意，不得變更行程及路線。 

第九條 乙方應向乘客簡介車輛安全設施、逃生設備並維護車輛整潔 

及雙方約定（如附服務項目表）應提供之服務。 

遊覽車駕駛員及隨車服務人員不得向乘客兜售或媒介商品 

或其他服務。 

第十條  乙方駕駛員應於行程前及行程中各休息、遊憩點出車前實施

酒精檢測，並經甲方或其指定人確認駕駛員未有飲酒情

事，方得行駛。駕駛員經檢測未能通過時，甲方得要求乙

方於 1 小時內更換駕駛員，或暫緩旅遊行程進行，其所致

延誤行程或不能完成預定行程，除當日不得收費外，應由

乙方依所收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數額負賠償責任。 

甲方如能證明損害超過前項數額者，乙方就超過部分仍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乙方應擔保駕駛員為合格駕駛，駕駛員出車前應出示大客

車職業駕駛執照及駕駛大客車 3 年以上經歷證明文件與行

車執照正本供查驗，並檢附公立醫院或衛生機關或公路監

理機關指定醫院出具之 1 年內有效之合格健康證明書（內

含一般考照體檢、心臟疾病及血壓檢查）。 

第十二條 租賃期間單一駕駛員每日工時從向甲方報到時起算不得超

過 12 小時，車輛行駛時間不得超過 8 小時，每行駛 4 小時

並應休息 0.5 小時。但塞車及不可抗力因素不在此限。 

第十三條 租賃期間車輛發生故障時應由乙方另提供同等級車輛使

用，致延誤行程或不能完成預定行程者，應由乙方依第十

條所定方式負賠償責任。 
第十四條 車輛於行車中發生事故時，除肇事責任由相關單位鑑定外

，乙方應派人協助處理旅客發生事故之相關善後事宜。若

肇事責任歸乙方，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五條 因臨時道路障礙、其他天災事變等不可抗力因素，致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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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出車，甲方得解除契約，並請求退還其預付訂金。 

第十六條  因臨時道路障礙、其他天災事變等不可抗力因素，致未能

完成預定行程者，雙方得就行程、路線、休息地點另行約

定，乙方不負債務不履行責任。 

第十七條 本契約簽訂後，如乙方因不可抗力以外之事由而解約者，

乙方應加倍返還租賃預付之租金；如甲方因不可抗力以外

之事由而解約時，乙方得沒收甲方租金預付金額。 

第十八條 甲方欲續租本車輛時，應事先聯繫並取得乙方之同意，但

甲方不得轉租他人或非法營業。 

第十九條 乙方車輛除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外，乙方另已付費投保下列

保險： 

任意第三人責任險及乘客平安險，保險金額合計 400 萬元。 

除前項約定外，甲、乙雙方就其他保險之種類、金額及保

險費支付約定如下： 

第二十條 因本契約發生訴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苗栗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但如為小額訴訟時，依民事訴訟法規定

辦理，亦不得排除消保法第 47 條規定之適用。 

第二十一條 本契約如有未訂事宜，依相關法令、法理、習慣及誠信

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二十二條 甲、乙雙方如有必要可另訂協議規範之。 

第二十三條 本契約 1 式 5 份，由甲執 1 份、乙方執 4 份為憑。 
 
立契約書人： 
甲  方：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蓋章： 
統一編號：81588472 
負責人  ： 
 
聯絡地址：苗栗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路 168 號 
聯絡電話：037-651188 代表號 

 
乙  方：                     蓋章： 
公司統一編號： 
汽車運輸業營業執照號碼：交營字第           號 
負 責 人：                 蓋章： 
公司地址：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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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輛基本資料表 

車輛資料 編號一 編號二 編號三 編號四 編號五 

車號      

出廠年份   年  月 年  月 年  月 年  月 年  月

車種型式      

座位數       位 位 位 位 位

已行駛里程數 公里 公里 公里 公里 公里

合格定檢紀錄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事故紀錄 ■無 

□ 有   次 

■ 無 

□ 有   次

■ 無 

□ 有   次

■ 無 

□ 有   次 

■ 無 

□ 有   次

隨車配備 □ 電視  部 

■ 音響 

■ 空調 

□ 其他 

□ 電視  部

■ 音響 

■ 空調 

□ 其他 

□ 電視  部

■ 音響 

■ 空調 

□ 其他 

□ 電視  部 

■ 音響 

■空調 

□ 其他 

□ 電視  部 

■ 音響 

■ 空調 

□ 其他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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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車客運業租賃車輛行程表 

自中華民國  年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止向 

                      公司租賃遊覽車客運車輛      輛。 

一、行程： 

二、行駛路線： 

三、休息地點：無 

四、其他： 無 

 

 

 

遊覽車客運業租賃車輛行程服務項目表 

自中華民國    年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止向 

                           公司租賃遊覽車客運車輛    輛。 

一、■ 茶水供應。 

二、■ 卡拉ＯＫ。 

三、■ 介紹沿途名勝等。 

四、■ 協助老弱婦孺上、下車。 

五、□ 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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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輛安全檢查表            檢查日期：  年  月  日 

  車輛資料 編號一 編號二 

  

車 

輛 

基 

本 

資 

料 

車號    

出廠年份 年      月 年      月 

廠牌    

座位數（含駕駛

及服務員） 

位 

 ■ 與行車執照相符  

位  

■ 與行車執照相符  

已行駛里程 公里 公里

合格定檢紀錄 下次定檢日期：  年 月 日下次定檢日期：  年 月 日

強制汽車責任保

險 

保險證號碼： 

有效期限：   年  月  日

保險證號碼： 

有效期限：   年  月  日

其他附加保險   

  

車 

輛 

安 

全 

資 

料 

安全門 ■ 可徒手開啟 

■ 標示及使用說明清楚 

■ 可徒手開啟 

■ 標示及使用說明清楚 

安全門通道 ■ 已淨空，無座椅無蓋板

■ 淨寬 32 公分以上 

■已淨空，無座椅無蓋板

■ 淨寬 32 公分以上 

滅火器 ■ 至少 2具，前後各一具

■ 有效期限：  年  月  

日 

■ 至少 2具，前後各一具

■ 有效期限：  年  月  

日 

車窗擊破器 ■ 至少 3具，位置明顯 

■ 標示清楚，可徒手取用

■ 至少 3具，位置明顯 

■ 標示清楚，可徒手取用

駕駛室上方最前

方座椅 

■ 距檔風玻璃 70 公分以

上 

■ 設有欄杆或保護板 

■ 距檔風玻璃 70 公分以

上 

■ 設有欄杆或保護板 

行李廂 ■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輪胎胎紋 ■ 胎紋深度 1.6 公釐以上

■ 膠皮無脫落 

■ 胎紋深度 1.6 公釐以上

■ 膠皮無脫落 

檢查人員簽章： 

車主代表簽章： 

  

備註： 

1.出車前務請依上表檢查、填具(請參考說明及附圖)，必要時並請事先逃生演練。 

2.為保障行車安全，檢查發現有不合格情事者，務請將檢查表傳送各地公路監理

機關，俾依規定查處。 

3.如有疑義事項，請逕向各地公路監理單位洽詢或下載檢查表件（網址

www.thb.gov.tw 或免付費電話 0800-066158 轉車輛管理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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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辦理校外教學活動租(使)用交通工具出發前檢查及逃生演練紀錄表 

編號 檢 查 項 目 檢查紀錄 備考 

1 

行車執照 

牌照號碼  1至10項由駕駛人

員填寫，交由檢查

人核對。 

 

 

2 車號  

3 出廠年月日 年  月  日 

4 最近檢驗時間 年  月  日 

5 

車輛 

保險資料 

投保公司  

6 投保項目及金額  

7 保險期限至 年  月  日 

8 保險證號  

9 
駕駛執照 

駕照號碼  

10 姓名  

11 駕駛精神 

狀態 

有無酒味 ■無    □有 以下各欄由檢查人

填寫 

12 精神 ■正常  □不佳 以目視判別 

13 安全門窗是否正常開啟 ■合格  □不合格 具安全門者免設安

全窗 14 
安全窗 

車身兩側至少各五面安全窗 ■合格  □不合格 

15 車窗撃破裝置至少兩具 ■合格  □不合格 

16 

逃生演練 

有無先行講解車輛安全設施及逃

生方式 

■有    □無 可請駕駛或隨車 

服務人員解說 

17 是否有安全編組 ■有    □無  

18 有無實施逃生演練 ■有    □無  

19 滅火器使用期限是否符合規定 ■合格  □不合格  

20 前大燈 ■正常  □損壞  

21 尾燈 ■正常  □損壞  

22 剎車燈 ■正常  □損壞  

23 轉向指示燈(方向燈) ■常    □損壞  

24 雨刷 ■正常  □損壞  

25 喇叭 ■正常  □損壞  

26 輪胎外觀 ■正常  □不良  

27 有無易燃物品 ■無    □有  

   檢查合格交予總領隊後，方可出發。（本表留存學校一年） 
檢查人簽名：                              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隨車領隊簽名：  無                          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